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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算法推荐”的“逻辑”陷阱
本报记者邓中豪

“公摊面积伤民”矛盾亟待求解
本报记者伍鲲鹏

本报记者字强

前不久，一名老者用注射器在
长幅宣纸上随意喷洒墨水的视频，
在网络上很“火”。这种号称“射墨书
法”的创作形式引发热议，视频中的
围观者纷纷叫“好”，网友们却直呼
“看不懂”。无独有偶，继“射墨书法”
之后，最近又有“盲书”登场，创作者
写字时不看宣纸，反手随意落笔，所
到之处一片杂乱、模糊。

近年来，书法艺术之乱象令人
眼花缭乱。一些所谓的“行为艺术
家”“书法大师”为博眼球，打着“创
新”“突破”的旗号，歪曲、篡改传统书
艺，雅俗不辨、美丑不分，在书法创
作中，或解构汉字、生造新字，或将
字体写得东倒西歪、结构冲突、笔画
变形，或以涂抹、粉饰、泼洒代替书
写，在创作时表演浮夸、装腔作势、
故弄玄虚。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才是
真正美好的书法艺术？书法艺术创
新的边界在哪里？

中国书法艺术是中国文化的宝
贵遗产和独特表现艺术，千百年来，
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大放光彩，除了
因为其承担了传递思想、继承文化的
重要功能，还在于其作为一种造型艺
术，创造了辉煌卓越的美学价值。

中国汉字从图画、符号演变到
甲骨文、金文，由大篆、小篆发展至隶
书、草书、行书、楷书，各种书体逐渐
形成。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欧阳
询、黄庭坚等书法大家灿若星辰，旷
世之作层出不穷，形成中国书法艺
术历史上一座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其中，“书圣”王羲之创作的《兰
亭序》可谓世之瑰宝，无出其右。除
了造型之美，《兰亭序》字字珠玑，文
采斐然，富含哲思。正是因为《兰亭
序》的内容和形式都达到了“极致之美”，后人奉之为“天下第
一行书”，成为千余年习字者绕不开的神话。

近现代以来，吴昌硕、齐白石、启功等一大批堪称一流的
书法名家，也创造了一个时代的辉煌。他们的艺术造诣之高，
无不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独树一帜，开风气之先。

以古鉴今，方知得失。毫不客气地说，当下书法界炒作
之风盛行，功利主义滋生，浮躁情绪蔓延，诸多“野、怪、乱”
现象不一而足，此等歪风邪气必须刹一刹。

可能有人会说，古老的中国书法艺术已经走到顶峰，传
统书法写得再好，后人也难以在技法上超越古人，如果一味
走传统道路，终究会落入窠臼，因此只能在“形”上求变、求新。
殊不知，书法艺术创新是有边界的。创新是站在巨人的肩膀
上往前走，开辟新境界。如果丢失技法和内涵，书法便失去根
基，没有灵魂，有形无实，如无水之源，无本之木。书法不是杂
耍特技，那些粗制滥造、剑走偏锋、让人“看不懂”的书法糟粕
终将被人们唾弃。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伟大作品，新的时代呼唤真正的艺
术家。随着大众对高水平艺术作品的需求越来越高，广大艺
术工作者应增强创作艺术精品的自觉性、紧迫性，须知真正
上乘的艺术作品一定是凝聚着人类最平凡的智慧和最朴素
的情感，给世人以美的艺术享受。只有回归文化本真，中国
书法艺术才能走向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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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推荐”是通过数据分析推测用户偏
好，并据此推荐信息的内容推送方式。近年来，
一些资讯客户端和短视频客户端，纷纷以“算法
推荐”的方式进行内容推送，“收割”了大量流
量。“算法推荐”在为这些客户端带来巨大商业
利益的同时，也使其陷入舆论漩涡。

“算法推荐”尊重用户个性、“千人千面”的
特点，的确有很多独特之处。事实上，这些客户
端用户量持续攀升，与其通过“算法推荐”技术
对用户心理偏好进行准确捕捉、实现多元化和
个性化内容呈现密不可分。

但与此同时，一些客户端在沉迷于通过“算
法推荐”对竞争对手进行“降维打击”的同时，问
题也在密集显现。

一方面，低俗、色情、夸张、偏激的信息具
有天然的强传播力。就像开车的人在汽车这
个封闭空间中更容易“路怒”一样，手机屏幕
实际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私人领地”，如果
资讯类和视频类客户端等以“算法推荐”之名
投其所好，主动、持续地推送低俗内容而缺乏人
工干预，用户自主拒绝这些信息的动机也会大
大削弱。

另一方面，智能手机用户平均每人每天

要看上百次手机。如果用户仅能看到自己
喜欢看的信息，就像盼房价跌的人只能看
到房价跌，盼房价涨的人只能看到房价涨，
那么这些用户最终都会陷入自我封闭、自
我强化的“信息茧房”。这与用户通过互联网
获知未知信息、拓宽信息渠道的初衷无疑
南辕北辙。

“算法推荐”过度使用，产生的诸多乱
象，离不开其背后的“怪逻辑”。

一种“怪逻辑”是“算法没有价值观”。有
资深业内人士公开表示“算法没有价值观”，然
而，这种逻辑就好比饭店只需“按需上菜”
而无须为安全性把关，网购平台只须提供平
台无须为假货负责，甚至化肥厂可以按订单
生产毒品一样。这样的说法显然不合理。

事实上，无论是资讯客户端还是短视频
客户端，都具有无可争议的媒体属性。一个给

上亿人提供“精神食粮”的平台，不可能既做
媒体又不承担媒体责任。

还有一种“怪逻辑”是“高大上的东西没人
看”。有人说，内容格调与用户点击率就像跷跷
板，“高大上”的东西多了，流量马上就会掉下
来。这实际上是将主流价值观与网民的偏好人
为割裂，把“故事没讲好”和“故事不好”混为一
谈。

许多案例已经表明，主流价值观宣传报
道是可以生动活泼、平易近人的，只要好故事
真正讲好，网民并不会拒绝，反而会非常欢
迎。

诸多“怪逻辑”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
个真正的“逻辑”。那就是——— 作为互联网公
司，流量就是广告收入，就是利润，就是估值，
就是 IPO。在一些平台管理者眼中，不管是
“正能量”还是“负能量”，都不如流量。对于某

些业内人士而言，用户不断点击、不断沉迷，
恰恰是其平台最成功之处。这实质是把商业
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

我们认为，作为具有明显媒体属性的内
容平台，要想走得长远，就得抛弃畸形的“流
量至上”思维定式。即使在“草莽时代”靠野蛮
“收割”流量迅速崛起，在成长为拥有数千万
甚至上亿用户的大平台之后，就必须学会尊
重社会利益和用户利益。

相关互联网平台，要学会用正确的价值
观指引“算法推荐”，将正确的价值观贯穿到
“算法推荐”的所有逻辑之中，删除各种违法
违规及色情低俗内容。

此外，“算法推荐”实质上以技术、代
码、算法替代了把关内容的编辑，导致“看
门人”的缺位。算法再先进，也离不开人的
价值判断。只有加强“人机结合”，建立健
全内容审核、内容评级、投诉处置等全流程
人工干预机制，实现内容上传总量应与审核
管理力量相匹配，挑选兼具可读性和能够
提升正能量的内容进入“精品池”，并
通过算法进行精准分发，才能真正把住
关、把好关。

最近，题为《买 100 平方米的房子只得 70
平方米，这么坑的“公摊面积”到底怎么来的？》
的文章在网络热传，激起了很多网民共鸣。在房
价高企、调控不断加码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追问：既然国际上基本都是按套内面积计
算房价，为何我国计算房价、物业费等都要包括
占比颇高的公摊面积？职能部门治理房地产行
业乱象之时，能否回应公众关于公摊面积乱象
的关切？

从 1998 年进入商品房时代开始，由购房
者分摊购买的共有建筑面积，就因不符国际惯
例、现有法律法规没有设定上限等问题一直为
人诟病。近年来，随着商品房价格攀升，部分开
发商更利用普通购房者对公摊面积缺乏深入了
解与测算能力，不断推高公摊面积和公摊系数，
使之快速上涨并超过了 30% 。2010 年，山东高
密某楼盘推出后的公摊系数甚至超过 52%，使

购房者很受伤。
诚然，公摊面积问题不是一个新鲜话题，

但长期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这种做法是合理
的。值得注意的是，公摊面积缺少标准、管理
混乱，不仅会让消费者在购房时需支付更多
房款，更使之在未来要支出物业费、取暖费等
更多成本。而随着房屋精装修政策乃至未来
房地产税出台，购房者遭遇到的不公还将进
一步加剧，产生的各类矛盾也将愈发尖锐。

有人辩称，降低或取消公摊面积，可能
会让开发商忽视公用设施部位建设、降低环

境配套等公共公用设施质量，甚至进一步推
高房价。但国外成熟的经验表明，在市场经
济中，如果开发商试图在压缩公摊面积后占
购房者便宜，购房者肯定不会答应。为了生
存和获利，开发商更理性的选择，是根据市
场需要造出更好的房子。

至于降低或取消公摊面积会推高“房价”
之谈，更是危言耸听。因为压缩公摊面积或改
成按套内建筑面积计价造成的价格上涨，本
身只是一个数字问题，并不会真正提高购房
者负担，相反会降低购房者的未来资金压力。

其实早在 2002 年，重庆人大常委会就以
地方法规的形式，首次对商品房的计价方式
做出明确规定和要求：商品房现售和预售，以
套内建筑面积作为计价依据，商品房买卖合
同及商品房权证应当载明共用部位及设施。
不按这一计价依据销售的开发商，将被行政
主管部门重罚。过去十几年的实践表明，只要
制度设计合理，像其他国家一样按套内面积
计价，并非没有可能。

公摊面积问题积弊已久，越涨越多的公
摊面积实质上已经侵占百姓的利益，也损伤
了市场经济的公平与公正。近几年，为回应民
众诉求，广州、北京等地也开始出现按套内建
筑面积计价的探索。人们期待着相关职能部
门在研究房产调控政策之时，能正视公摊面
积乱象，探索更科学、合理的计价方式，切实
保护百姓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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